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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登记表

	序号
	管理事项
	相关部门
	职责分工
	相关依据
	案  例

	1
	安置帮教管理工作
	海棠区司法局
	做好刑满释放人员核查、衔接、帮教、安置等工作；协调公安、人社、民政、教育、住建等行政部门做好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。
	《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
（司发〔2015〕8号）
	区司法局对刑满释放人员开展安置帮教工作，落实相关帮扶救助措施，预防和




减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

	
	
	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
	对于刑满释放前未查清身份的人员，由公安机关按其本人申报的身份信息进行身份信息登记，并纳入辖区实有人口管理。
	《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15〕8号）
	核查中人员户籍地信息不详，区司法局致函给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帮助核查人员信息，待核查完毕，到《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》反馈核查信息

	
	
	海棠区民政局
	对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供养条件等的，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、特困人员供养政策等。
	《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15〕8号）
	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困难时，向区司法局请求帮助，区司法局致函区民政局，区民政局审查该人员情况，符合保障政策标准的，给予救助

	
	
	海棠区教育局
	对刑满释放人员继续入学接受教育的，符合资助和学费减免政策规定的，根据实际情况

落实教育救助政策。
	《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15〕8号）
	刑满释放人员继续入学教育存在困难的，向区司法局请求帮助，区司法局致函区教育局，区教育局审查该人员情况，符合资助和学费减免政策规定的，给予教育救助

	
	
	海棠区住建局
	刑满释放人员属于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的并符合住房困难标准的，按规定落实住房救助政策。
	《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15〕8号）
	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的刑满释放人员，出现住房困难的，向区司法局请求帮助，区司法局致函区住建局，区住建局审查该人员情况，符合住房困难标准的，给予住房救助

	
	
	海棠区人社局
	为登记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免费提供政策咨询、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；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刑满释放人员，落实贷款贴息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措施。
	《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15〕8号）
	无业的刑满释放人员，出现就业困难时，向区司法局请求帮助，区司法局致函区人社局，区人社局对该无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，落实相关就业服务政策


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
（一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监督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。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执业道德、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等。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年度考核。
四、监督检查措施
年度考核表。
五、监督检查程序
区司法局根据上级机关部署或者根据需要，组织开展所辖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考核一次。
六、监督检查处理 
报市行政机关审核。

四、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主要内容
	承办机构
	联系电话

	1
	法律咨询
	开通“38888148”法律援助咨询电话，对辖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
	三亚市海棠区司法局
	0898-388881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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